      收件日期：
















收件號碼：

	彰化縣    地政事務所地籍謄本及閱覽申請書

	請就申請事項□欄打ˇ
申請項目
	· 1、電子資料登記謄本  □全部      □個人全部  □標示部【□a.無需列印地上物建號 □b.僅列印共同使用部分之建號首頁】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 2、登記簿謄本(人工)  □全部      □節本【□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民國六十五年重造前舊登記簿 □日據時期登記簿

· 3、地價謄本          □ ______ 年公告土地現值□ ______ 年申報地價□前次移轉現值 □
                     □依案號列印            □依地號列印

· 4、地籍圖謄本        □電腦列印或影印地籍圖  □手繪地籍圖


· 5、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


· 6、閱覽              □電子處理地籍資料  □地籍圖之藍曬圖或複製圖  □查詢歸戶資料  □以門牌查詢地建號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標            示
	所有權人
	統一編號
	申請
份數
	右 列 申 請 人 免 填
	張(筆)數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建號
	
	
	
	
	
	

	
	
	
	
	
	
	
	
	
	規費
	             元

	
	
	
	
	
	
	
	
	
	收據
	     字      號

	
	
	
	
	
	
	
	
	
	列印時間
	

	
	
	
	
	
	
	
	
	
	列印人員
	

	申請人姓名
	
	統一編號
	
	電
話
	
	領件
簽章
	

	代理人姓名
	
	
	
	
	
	
	

	填寫說明
	1、 基於櫃台作業及業務權責關係，如同時申請登記(簿)謄本、地價、地籍圖(含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及閱覽者，請分別填寫申請書。

2、 申請謄本請在各項□欄打ˇ，並依格式分別填明土地地號或建物建號，字跡請勿潦草;如地建號過多申請書不敷使用，請另填申請書。

3、 申請個人全部謄本、前次移轉現值或其他屬個人之地價謄本請於所有權人欄填明所有權人姓名、統一編號。

4、 申請地價謄本，「依案號列印」係指列印同一收件案號所列全部地號之地價資料，「依地號列印」係指分別列印申請地號之地價資料。

5、 查詢歸戶資料及以門牌查詢地建號應以登記名義人或其繼承人及有關法令允許者為限。

6、 已實施跨所服務地區，如申請謄本地建號資料分屬不同地政事務所管轄，請分別填寫申請書。











